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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： 

11 月 28 日-29 日，MIDC·2018 小米 AIoT 第二届开发者大会在北京举办。小米集团创
始人、董事长兼 CEO 雷军、小米 IoT 负责人、小爱同学负责人，以及小米 IoT 生态链企业负
责人、小米全球合作伙伴等共议 AI+IoT 万物智慧互联的崭新生态。对此，我们点评如下： 

评论： 

AI+IoT 为核心战略，多项重磅合作表明开放决心。小米公司自 2014 年开始布局 IoT，通
过自营+生态链合作的方式快速成长，目前已支持近 2000 款设备，智能设备连接数超过 1.32

亿台，覆盖全球超 200 个国家和地区。本次 AIoT 大会，小米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兼 CEO 雷
军宣布 AI+IoT 为小米的核心战略，并将在未来 5-10 年内坚持不动摇。小米在 IoT 领域的合作
伙伴将从生态链进一步扩张至全面开放，合作伙伴只要接入小米的协议和规范，就可以和小
米的设备连在一起，享受小米 AIoT 开放生态的福利。小米还将开启“亿元基金”计划，用于
激励开发者、硬件厂商和 AI 技术公司。小米此次宣布了多项重磅合作，从智慧家居到智能汽
车，表明全面开放的决心：1）小米+宜家，接入宜家全系智能照明产品；2）小米+全季酒店，
开发智慧酒店系统；3）小米+爱空间，合作智能家居安装服务；4）小米+车和家，打造车载
语音解决方案；5）小米+微软，开展智能语音助手合作，小爱同学可召唤微软小冰。 

小爱同学：不只是音箱，更是全面渗透的虚拟助理。小爱同学为人所熟知是由于小米 2017

年 7 月发布的首款人工智能音箱。2018 年前三季度，小米智能音箱全球累计销量超 450万台，
仅次于谷歌、亚马逊、阿里排名第四。除智能音箱外，小爱同学还搭载在了小米的多款智能
设备上，包括小米手机、电视、蓝牙音箱、AirDots 等，内置小爱同学的设备达 30 多种，支
持小爱同学控制的设备累计 23 个品类、200 余款。截至目前，小爱同学累计激活设备数约 1

亿台，累计唤醒次数超 80 亿次，月活跃用户数超 3400 万。小米此次宣布，将小爱同学打造
成为一款 APP，现已上架各大安卓及 iOS 应用商店。我们认为，智能音箱为短暂过渡的中间
产品，未来业态将是每个 IoT 智能设备都搭载智能语音助理，小爱同学有望从小米封闭体系
走向全面开放，在 AIoT 时代实现全面渗透。 

智能家居：合作宜家、全季、爱空间，从 2C 到 2B。小米此次宣布与宜家达成全球战略
合作，米家 APP 及小爱同学可控制宜家的智能灯产品，将于 12 月率先落地中国。我们认为，
小米的科技能力+宜家的销售渠道是双方合作共赢的坚实基础，智能灯具仅仅是初步试水，未
来有望逐步扩展至更多智能家居产品。小米还与爱空间合作推出了智能家居安装服务，售价
1799 元起（含上门安装调试），包括全套智能开关、人体传感器、小爱音箱、小爱闹钟及多功
能网关等。此外，小米智能家居亦将从 2C 走向 2B，合作伙伴将包括酒店、长租公寓、写字
楼等。小米此次宣布和全季酒店共同开发智慧酒店系统，顾客可用小爱同学调节灯管、温度、
查询酒店信息等，提升酒店工作效率、改善顾客入住体验。 

智能汽车：合作车和家、一汽奔腾，共享智能汽车红利。小米此次宣布与车和家、一汽
奔腾达成合作，对应车型将内置小爱同学，实现车载智能语音控制。我们认为，家庭和汽车
是人们最重要的两大生活空间，智能家居与智能汽车是 IoT 时代最重要的两大市场。此前，
BAT 都已布局智能汽车：百度推出自动驾驶 Apollo 系统，与金龙合作的阿波龙客车已经量产
落地；阿里与上汽合资成立斑马汽车，上汽荣威 ERX5 等车型均已搭载 AliOS 智能操作系统；
腾讯则与广汽达成战略合作，共同开发腾讯车联 AI 系统。此次小米借助小爱同学进军智能汽
车，有望与全球互联网巨头及整车企业共享智能汽车红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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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因素：品类持续扩展导致品牌和声誉受损的风险；手机及智能硬件销量不达预期风

险；国际化业务风险；线下零售店扩张的风险等。 

投资策略：我们长期看好小米独特的“硬件+互联网服务+新零售”的铁人三项商业模式，

看好公司长期市场空间和成长性。 

图 1：小米拥有全球最大消费级 IoT 平台 

 
资料来源：小米公司官方微博，中信证券研究部 

图 2：小米宣布亿元基金计划 

 
资料来源：小米公司官方微博，中信证券研究部 

图 3：小米 IoT WiFi 模组 

 
资料来源：小米公司官方微博，中信证券研究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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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：AI 智能助理小爱同学 

 
资料来源：小米公司官方微博，中信证券研究部 

表 1：全球智能音箱销量 

 
2018Q3 2017Q3 

 
销量（万台） 市场份额 销量（万台） 市场份额 

亚马逊 720 31.6% 500 64.8% 

谷歌 520 22.7% 190 24.5% 

阿里 220 9.5% 10 1.6% 

百度 190 8.4% 0 0.0% 

小米 190 8.4% 10 1.3% 

苹果 110 4.8% 0 0.0% 

其他 330 14.7% 60 7.8% 

合计 2270 100.0% 770 100.0% 

资料来源：Strategy Analytics，中信证券研究部 

图 5：小爱同学上架 iOS 应用商店 

 
资料来源：小米公司官方微博，中信证券研究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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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：小米+宜家：接入宜家全系智能照明产品 

 
资料来源：小米公司官方微博，中信证券研究部 

图 7：小米+全季酒店：开发智慧酒店系统 

 
资料来源：雷军微信公众号，中信证券研究部 

图 8：小米+爱空间：合作智能家居安装服务 

 
资料来源：雷军微信公众号，中信证券研究部 

图 9：小米+车和家：打造车载语音解决方案 

 
资料来源：IT 之家，中信证券研究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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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0：小米+微软：小爱同学召唤微软小冰 

 
资料来源：雷锋网，中信证券研究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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